
惠环轻轨站北片区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
公共市政设施道路/公园建设 (提升)工程

配建协议书

甲方: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用事业办公室

乙方 :

按照区委、区管委会决策部署,进一步细化 《仲恺高新

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(仲 恺大道沿线城市更新实施意

见)的 通知》(惠 仲委办 (⒛19)14号 )有关工作措施,为 推

进仲恺大道沿线城市更新改造,做好城市更新单元范围内对

公共设施配建要求,进一步规范仲恺大道沿线城市更新市政

实施建设及产权移交管理工作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协议。

公共市政配套设施应与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

竣工验收,验收后无偿移交甲方。

根据 《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(仲 恺大道沿

线城市更新实施意见)的通知》(惠 仲委办 (⒛ 19)14号 )分

为十七个改造片区,片 区内的道路建设和公园建设项目纳入

惠环轻轨站北片区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,由地块竞得者负

责出资建设,以 甲方或甲方指定部门提供的建议方案标准及

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建设。本着平等、互利的原则,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,甲 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,并共同严格遵照

执行。

一、建设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:惠环轻轨站北片区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

公基市政设施道路建设 (提升)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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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设规模:工程选址于仲恺高新区地块,其 中:惠风三

路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,长约296米 ,道路红线宽32米 ,

双向六车道;和畅三路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,长约鹤0米 ,

道路红线宽42米 ,双 向八车道;横一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,

长约361米 ,道路红线宽18米 ,双 向两车道;横二路道路等

级为城市支路,长约303米 ,道路红线宽18米 ,双 向两车道 ;

横三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,长约476米 ,道路红线宽18米 ,

双向两车道;纵一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,长约278米 ,道

路红线宽18米 ,双向两车道。公园绿地实施面积约86阢 m2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:新建/改建道路、排水、交通、照明、

绿化、电气等 (具体按附件 《惠环轻轨站南片区城市更新单

元公共市政设施道路/公 园建设 (提升)工程建设方案》执

行 )。

3.建设模式:道路及绿地公园由乙方出资建设完成并经

综合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甲方或甲方指定部门。

4.建设时间:该项目与开发地块项目同步规划、同步建

设、同步验收,乙 方必须在土地交付之 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 ,

且必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建设,同 时乙方须将建

成道路及绿地公园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。

5.道路产权:道路房地产权属归仲恺高新区管委会所有。

二、甲方义务与责任

1.为 加强项目建设期间监管,本协议签订起 3个月内,

甲方应与乙方签订建设工作监管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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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 乙方建设惠环轻轨站北片区改造项 目城市更新单

元公共市政设施道路建设 (提升)工程的过程中,甲 方或甲

方指定部门要大力协助支持乙方的建设工作并督促有关部

门办理好工程建设所需各项行政审批手续。

3.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前提下,甲 方

或甲方指定部门应协助乙方完成规划设计方案、施工许可证

及竣工验收等相关手续。

三、乙方义务与责任

1.本协议签订起 3个月内,乙 方必须与甲方或甲方指定

部门签订建设工作监管协议。

2.乙方负责工程的全部建设资金,并严格按照施工合同

约定支付工程款。

3.乙方负责按照 《仲恺高新区城市道路相关设施设计指

引 (试 行 )、 《城市道路 工程 设计规 范 (⒛ 16年 版 )》

(CJJ379o12)、 《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》(cJJ16卜⒛ 12)、

《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》 lCⅡ 194-⒛ 13)等 相关规范及政

府批准的建设文件 (挂牌建设方案标准等)的要求进行设计 ,

向甲方或甲方指定部门提供设计方案并取得甲方或甲方指

定部门的同意。按经双方核准的施工图纸及配置标准建设 ,

确保项目质量达到国家规范要求;并在配建过程依程序做好

相关审批事项及质监、安监等工作。

4.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,甲 方或甲方指定部

门可要求拆除和重新施工,直至符合约定标准。因乙方原因

达不到约定标准,由 乙方承担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,工期

-再业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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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顺延。

5.乙方负责如期完成公共市政配套设施建设,该项目与

开发地块项目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,乙方必须在

土地交付之 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,且必须在土地交付之日起

三年内完成建设,同 时乙方须将建成道路整体无偿移交给甲

方。若因乙方的原因造成未能按期验收,每延期一日,从延

期的第三天起,按  地块 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中约定出让地价款总额每日历天罚款 0.1%0。 若验收延期超

出 1年 ,则 由甲方接管并完成剩余工程内容的施工及验收 ,

乙方无条件配合,产生的工程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6.乙 方应按规定办理规划设计方案、施工许可证及竣

工验收等相关手续。

7.配建项 目竣工验收通过后无偿移交甲方或甲方指定

部门。

四、其它约定

1.如 因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改变,甲 乙双

方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履行

本协议。

2.如本协议中未尽事宜或有个别条款不适用,经 甲乙双

方协商解决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3.本协议履行过程中,若 甲乙双方发生纠纷或违约,如

经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,任何一方均可向惠州仲裁委

员会申请调解或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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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本协议未作规定的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五、协议生效

本协议与 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同步签订。

自双方代表签字、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协议一式四份,甲

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甲方:惠 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公用事业办公室

甲方代表 :

签约时间:  年 月 日

乙方 :

乙方代表 :

签约时间: 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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